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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洁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办编 2024第（4）期 2024年4月29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专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适应各级党组织日常学习教育需要，即日起将每周推出《条例》

学习专题，结合工作实际，选编典型案例，针对党纪条款有重

点地开展以案明纪、以案释纪相关工作。本期开始，每期选取

六大纪律中的一类，通过加强条文解读、案例剖析，辅以纪法

衔接适用要点，进一步厚植法治意识和纪律意识，在帮助党员、

干部学习党纪条款是什么的同时，更直观、深入弄明白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

本期聚焦政治纪律中对发表、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

行为的界定与处理，希望警醒党员干部始终心存敬畏、谨言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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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政治纪律｜心存敬畏 谨言慎行

【党纪条款】

第五十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讲

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或者为上

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

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开发表、传播或帮助传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行为的处分规定。

【条文解读】

本条共分为两款，从公开发表、传播或帮助传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

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其一，

违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员。其二，侵犯的客体是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其三，违纪的主观要件需要分情况理解。第一

款的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言论会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

革开放政策，仍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的心态。第二款的主观要件为复合过错，

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四，客观上表

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公开发表、传播或帮助传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

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言论的行为。

【适用要点】

关于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的有机融合。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表现形

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

开放决策等言论行为的，还可能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的煽动分裂国家

罪和第一百零五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如果党员利用信息网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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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宣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等反动性

言论的，还可能触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的非法利用网络罪或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因此，如果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

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言论，其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利用

网络犯罪等，则涉嫌刑事违法犯罪，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总则中的纪

法衔接条款处理。

【典型案例】

1.2020 年 7月，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

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任志

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军史，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此外任志强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20 年 7 月 23 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有关规定，经西城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

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2.2016 年，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肃某，长期在

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他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

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密谋实施暴力行动，并将该行动命名

为“中国班加西工程”，妄图颠覆国家政权。国家安全机关积极行动，在该

案还处于犯罪策划阶段时，一举将所有涉案人员抓捕归案。2019 年 4月，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进行宣判，认定肃某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肃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纪法链接】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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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条款】

第五十一条 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书籍等，或者利用

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

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

（二）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

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四）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

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公开发表、传播或帮助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言论行为的处分

规定。

【条文解读】

从公开发表、传播或帮助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行为的构成要件来

看：其一，违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员。其二，侵犯的客

体是党的集中统一。其三，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言论会破坏党的集

中统一，仍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的心态。其四，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者其他有严

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行为。第一款的行为列举，明晰了

党纪惩戒的具体情形。第二款主要是针对第一款所列内容，以及为第一款所

列行为提供助力条件的党组织或者党员进行追究党纪责任的规定。

【适用要点】

与第五十条的区别在于，本条第一款侧重于违背、扭曲党的改革开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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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言论行为的规定，需要区分“反对”与“违背、扭曲”涉及的行为情节和

危害性的差异。相对于直接否定的“反对”而言，“违背、扭曲”更为间接。

反对主要针对全盘否定行为，如反对党的执政地位、攻击党的基本制度等；

违背尚未达到全盘否定程度，如歪曲、污蔑等。

关于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的有机融合。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表现形

式，诋毁、污蔑英雄模范，还可能触犯《英雄烈士保护法》。如果党组织或

党员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

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的，应当依照《纪律处分

条例》总则中的纪法衔接条款处理。

【典型案例】

1.2019 年 9月，黄某某在其承担的专业理论课中多次发表与课程无关的

错误言论，宣扬错误历史观，误导学生。给予黄某某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

过处分，暂停评奖评优、职称评定、岗位聘用、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招生资格

12 个月，年度考核结果被认定为不称职；对黄某某所在学院领导班子进行批

评教育，责令学院领导班子作出书面检查，对院长、党委书记进行通报批评，

对分管副院长进行提醒谈话，取消院长、党委书记、分管副院长当年度评奖

评优资格。

2.2020 年 6月，湖北大学通报了对文学院教师梁艳萍的处理情况。通报

称，梁艳萍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社会上造成

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经校纪委研究、校党委审议，决定给予梁艳萍开除党籍

处分。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

止教学工作。

【纪法链接】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

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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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条款】

第五十二条 制作、贩卖、传播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

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音

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阅看、浏览、收听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所列内容之一的报刊、书籍、

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情节严重的，

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新增）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制作、贩卖、传播、私自携带、寄递入出境、私自阅看、浏

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物品行为的处分规定。

【条文解读】

制作、贩卖、传播、私自携带、寄递入出境、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

严重政治问题物品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其一，违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从

事公务活动的党员，也涵盖党组织。其二，侵犯的客体是党的集中统一和新

闻宣传管理制度。其三，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是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

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和网络音频视频资料，仍然制作、贩卖、传播或

私自携带和寄递或私自阅看、浏览、收听。其四，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

了制作、贩卖、传播以及私自携带、寄递或私自阅看、浏览、收听载有严重

政治问题物品的行为。

【适用要点】

关于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的有机融合。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表现形

式，制作、贩卖、传播以及私自携带、寄递入出境有严重政治问题物品行为，

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的有关规定。其中，触犯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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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主要是指，可能触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关于禁止予以出版、印刷、复制、

发行和传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的内容的出版物的规定；触犯行政法律规定是指，可能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七条中关于在出版物等传播载体中刊

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处罚规定，以及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

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关于问题印刷品或问题音像制品的监管规定。如

果党员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依照《纪律处分条例》总则中的纪法

衔接条款处理。

【典型案例】

1.虞某、涂某等 5人前往台湾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期间，虞某出于个人兴趣

在台北某书店购买了一些涉及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图书并带回境内。虞某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2.某县农业局副局长、中共党员艾某，在出国探亲期间，在当地购买了含有

歪曲新疆历史、民族历史以及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等内容的书籍，并私自携带入境，存放在家中，后将该书籍借给朋友阅读时

被公安机关查扣。艾某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2019年 7月 7日，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银

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称，王银峰大搞政治攀附，热衷于阅

看、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文章等。

【纪法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

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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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条例》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对发表、传播有严重政治问题

的言论行为列出负面清单，做出处分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

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落实到高校更是如此，我们

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

高校是多种思潮的汇集地，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也

是防止国外反动势力企图渗透广大青年思想、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前沿阵

地。历史教训一再告诫我们，教师存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言行，必然扰乱青

年学生思想、影响其行动，甚至受人蛊惑后出现扰乱社会秩序、企图颠覆国

家政权等违法犯罪行为。高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必须严格遵守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在教学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旗帜鲜明讲政治，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

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

人的责任。不能只传授书本知识，而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

统一，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高校虽是思想自由和

学术自由之地，但不是法外之地。要以案例为鉴，不是什么书都可以读，什

么话都可以讲，千万不要碰高压线。要站稳、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唱

响意识形态主旋律，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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